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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承辦人：張育榕
電話：08-7320415分機6545
傳真：08-7326195
電子信箱：a002251@oa.pthg.gov.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立公正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2月16日
發文字號：屏府人給字第1120592410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2023~2025年「健康 99—全國公教健

檢方案」（以下簡稱本方案）離島縣市特約診所及其規劃

辦理之健檢方案，請查照轉知所屬同仁參考運用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（以下簡稱人事總處）112年2月

14日總處給字第11240002401號函辦理。

二、為促進公教員工自主健康管理，人事總處前邀請經衛生福

利部評鑑為「醫院評鑑合格」以上之醫療機構以新臺幣

4,500元規劃多種健檢方案，作為現職員工、退休人員及其

眷屬自費健康檢查時之選擇參考，並以111年11月25日總處

給字第11140020791號函知各機關（本府111年11月28日屏

府人給字第11169096300號函諒達）；復為提升離島縣市公

教員工運用本方案之便利性，爰規劃試辦離島縣市納入經

勞動部認可辦理勞工一般體格與健康檢查之診所，並邀請

符合資格之診所加入本方案。

三、本方案離島縣市診所，試辦期間自112年2月18日起至114年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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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月31日止，有關本方案新增之特約醫療機構及其規劃之

健檢方案相關資訊，請逕至人事總處「公務福利e化平台—

公教健檢專區」查詢。

正本：本府各處、本府所屬一級機關、本府所屬二級機關、本縣各鄉鎮市公所、本縣各
鄉鎮市民代表會、各高國中、各國小

副本：本府人事處給與科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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